
梧州学院计划生育工作流程图

办理办理一孩生育登记的流程

	将男女双方户口簿上婚姻状况栏“未婚”改为“已婚”。 

（提供证件：男女双方结婚证、户口本；办理地点：户籍所在地公安分局。）



	夫妻双方均属初育的，或独生子女死亡经批准再生育的夫妻，可在结婚登记至生育后三个月内到一方户籍所在或现在居住地村（居）委会领取《生育第一个子女登记表》按表相关内容如实填写（可在学校收文系统下载附件1《生育第一个子女登记表》的电子版）。然后提交到户籍所在地或现居住地所在的镇（街）计生办工作人员进行信息比对并查验相关资料，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经办人员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进行登记，对不符合登记条件的，应一次性告知原因和相关政策。



	所需材料：

1、夫妻双方属初育的，持夫妻双方户口簿、结婚证、身份证原件登记部门现场审核后退还，复印件存档（属于流入人口需提供《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2、属再婚夫妻的，除需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供离婚协议书、离婚证或法院判决书原件（登记部门现场审核后退还，复印件存档）。

3、只生育一个子女死亡再生育的，除需提供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供第一个子女死亡证明。（医院或疾控中心的证明）




《再生育证》申请审批的流程

	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条件的夫妻，应当在第二个子女出生前，到户籍所在或现居住地的镇（街道）、村（居）委会领取《再生育证申请审批表》（可在学校收文系统下载附件2《再生育证申请审批表》的电子版），按审批表必须填写项目如实填写后，向镇（街）卫生计生部门提出申请后，交夫妻双方所在的单位（没有单位的由所在的村（居）委会）审核，对审核合格的对象并进行公示7天，公示无异议后，学校计生办向上级计生部门出具公示书和公示告知书，对不符合生育条件或公示有异议的，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提交镇（街）卫生计生部门审核资料齐全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签署意见，在2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材料及公示结果上报城区卫生计生部门。经城区卫生计生部门复核确实符合条件、资料、手续齐全的经城区卫生计生部门审核批准在5个工作内办结，如有特殊情况，需要进一步核实的，可再延长5个工作日。



	所需材料：1、夫妻双方的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属流入人口需提供《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2、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证明材料（根据申请不同情形，相应提供第一个子女医学出生证明、病残儿鉴定书、死亡证明、收养证、再婚对象需提供离婚判决书或协议书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3、夫妻近期免冠2寸合影相片4张

4、填写《再生育申请审批表》一式三份

5、其他证明夫妻双方符合再生育条件的相关材料：
（1）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应提交独生子女方父母亲户籍所在地出具的婚育证明，父母户籍地与独生子女方属同一乡（镇、街道）的，不需出具婚育证明；父母户籍地与独生子女方不属同一乡镇的，由父母所在单位（国家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或户籍地所在乡（镇、街道）卫生计生部门出具婚育情况证明。

（2）夫妻一方是五级以上或者夫妻双方是六级以上伤残军人的，应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复印件1份（原件备查）。

（3）夫妻生育的第一个子女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组织医学专家进行医学鉴定确诊为病残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且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应提供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卫生计生部门出具的病残儿鉴定书复印件1份（原件备查）。

（4）婚后不育，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组织医学专家进行医学鉴定并确诊为不育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要求生育的，应提供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不育症鉴定书原件复印件1份（原件备查）。

（5）夫妻中女方属农村居民，男方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的，应提供女方姐妹均同意只由女方按照规定生育的协议书，姐妹一方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由其监护人注明并代为签署意见。

（6）同胞兄弟中只有一个结婚，其余均已超过45周岁尚未结婚的，应提供全部同胞兄弟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卫生计生部门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

（7）夫妻一方系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应提交本人及生育子女的身份证明、侨务部门发放的归侨证、近2年出入境记录复印件各1份（原件备查）。

（8）夫妻或子女属收养的，应提供民政部门发放的收养关系证明或公证机构的收养公证书复印件1份（原件备查）。


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流程

	合法登记结婚的夫妻，终身只生育（收养）一个子女的申请人到户籍所在或居住地镇（街）、村（居）委会领取并填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请表》（可在学校收文系统下载附件3《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请表》的电子版），按申请表必须填写项目如实填写后，到户籍所在或现居住地镇（街）卫生计生部门申请。镇（街）卫生计生部门对申请人提交的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申办条件的，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对不符合申办条件的，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



	所需材料：
1、夫妻双方的户口簿、结婚证、身份证、婴儿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2、属再婚的还需提供离婚证或法院判决书、离婚协议书，多次婚姻史的，要提交所有婚姻史的相关证件或材料）复印件1份（原件备查）
3、夫妻近期免冠2寸合影相片2张（离异或丧偶不再结婚、不再生育、不再收养子女的提供单人照片）
4、填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请表》一式一份。


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流程

	万秀区户籍育龄妇女需要申办《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持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已婚的持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生育子女的相关证明、落实计划生育长效避孕措施证明，到户籍所在地村（社区）领取申请，按申请表需要填写的项目如实填写后交村（社区）或单位审核并签署意见，然后带填写、审核完善的申请表、本人近期一寸照片3张，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卫生计生办证窗口经工作人员审核，资料、手续齐全，实行即时免费办理发证。


办理报销生育费的流程

	本院女教职工携带户口本、《生育第一个子女登记表》或《再生育证》、有效发票、出生证、医院证明复印件各一份（交原件验证）、银行卡或银行卡号来计划生育办公室出具证明（如女方无工作单位的本院男教职工，还需提供其配偶户籍所在地社区居委会出具的无业证明，再由计划生育办出具证明。）。注意：办理流产、上环、结扎等费用的报销程序同上一致。



	携带有效发票（原件）、户口本、《生育第一个子女登记表》或《再生育证》、出生证复印件各一份，单位证明（交原件验证）去是医保所报销。市医保所地址：梧州市新兴三路63号，电话：6029121。


教职工产假规定与办理请休产假的流程

一、教职工产假规定
	1、女教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晚育（女职工在24岁以上生育第一胎）的增加产假14天。

2、女教师遇寒暑假时产假顺延。

3、已婚女职工在24岁以上生育第一胎的给予男教职工10天的护理假。符合政策生育二孩的，给予男职工护理假10天。
4、女教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

5、女教职进行上环手术后，可休假2天，取环手术可休假1天。
6、女教职产后结扎可休14天；结扎可休21天；引产后结扎，可休40天；人流后结扎可休30天；人流后上环可休16天。
7、男结扎可休7天。
以上休假均凭医院证明方可办理。


二、办理请休产假的流程

	凡需请休产假（含男教职工10天的护理假）的教职工在人事处网页的下载中心下载《梧州学院教职工请假单》，到所在单位（部门）领导签署意见（教学人员需到教务处签署意见）后，携带《生育第一个子女登记表》或《再生育证》、出生证、医院证明原件（复印件各一份）、二孩的需出具夫妻书面承诺书等资料来计划生育办公室核实产假后再按学院人事处的请假规定程序进行办理。


附件1：《生育第一个子女登记表》
附件2：《再生育证申请审批表》
附件3：《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请表》
                            梧州学院计划生育办公室

                               2015年11月10日

